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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卷規則修正草案預告表 
	擬定機關 
	考選部（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一號） 
	擬定依據 
	典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公報預告日期 
	考試院公報（第二十一卷第九期） 
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網站預告期間 
	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考試法規之「法規草案公告」（http://www.moex.gov.tw） 
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十日 

	主旨 
	擬具閱卷規則修正草案預告表，請社會各界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 

	說　　明 
	配合典試法之修正，將申論式試卷與測驗式試卷之評閱規定，合併於閱卷規則中規範。 

	草案全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典試法第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依有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各種考試之閱卷，依本規則行之。 
第 三 條　　申論式試卷由閱卷委員評閱；測驗式試卷採電子計算機評閱。 
　
第　二　章　　申論式試卷之評閱　 
第 四 條　　申論式試卷評閱前，應由各組召集人、典（主）試委員、命題委員及閱卷
       委員共同商定評分標準，並由召集人分配試卷之評閱。
第 五 條　　委員閱卷應親自為之，因故不能評閱或無法如期評閱完畢時，由召集人分配
      其他委員評閱或依典試法之規定，另聘委員評閱之。
第 六 條    閱卷以單閱為原則；同一科別之同一科目有委員二人以上者，得視科目性質採
       分題評閱或平行兩閱。
第 七 條　　採單閱時，各題評閱分數應用阿拉伯數字書寫於卷內計分欄及卷面評分欄。總分應用  中文大寫數字書寫於卷面評分欄內，並簽名或蓋章。 
　　　　　　採分題評閱時，閱卷委 員應將評閱分數，用阿拉伯數字書寫於卷內計分欄及卷 面評分欄內，並分別簽名或蓋章；每份試卷之最後評閱委員應負責核計總分，或由評閱之委員商定平均分配核計總分，用中文大寫數字書寫於卷面評分欄內，並簽名或蓋章。 
            採平行兩閱時，其計分 方法準用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一閱閱畢之試卷，其評分 欄應由試務工作人員予以彌  封，俟第二閱閱畢後，始得拆封。以兩閱之平均分數為該科目之成績。但第一閱與第二閱之評分成績相差十分以上時，應另請閱卷委員一人評閱，並以三位委員評分總和之平均分數為該科目之成績。                   
卷面評分欄之總分核計為一至九分時，應書寫為零壹分至零玖分；為十至十九分時，應書寫為壹拾分至壹拾玖分。 
     試題列明子題配分時，評閱時除標明該題分數外，並應將各子題評閱分數書寫於該子題下方。
第 八 條　　分配試卷時，同一委員以評閱同一科別之同一科目試卷為原則。                 
  　單閱時每一委員之閱卷 本數，以不逾六百本為原則。但同一考試同一科別同一科目到考卷數在九百本以內者，得由同一委員評閱。
            分題評閱或平行兩閱之閱卷本數，經召集人同意，得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 九 條　　閱卷應集中辦理，閱卷地點及期間，均由典（主）試委員會決定之。  
            閱卷委員不得自行指定 評閱某考區、試區、試場、等級或科別之試卷。 
第 十 條    試卷開始閱卷後，典（主）試委員長應即隨時抽閱試卷，並得商請各組召集人為之。如發現評閱程序違背法令或評分不公允或寬嚴不一或有錯誤時，應即商請原評閱委員重閱或另組閱卷小組評閱，並以其重評之分數為該科目之成績。
第十一條　　閱卷時，除有特殊情形外，對各題答案，應分別加具圈點，或用其他符號，標明正誤。試卷評閱為零分時，並應書具理由。
第十二條　　閱卷時，委員對所評定分數，如書寫或加計錯誤，或有增減必要時，應於更正後簽名或蓋章。   
第十三條　　評閱試卷，單閱用紅色水筆；平行兩閱，第一閱用紅色水筆，第二閱用紫色水 筆，另由第三位委員評閱時用綠色水水筆。抽閱亦用綠色水筆。
第十四條　　評閱試卷發現下列情事時，應報請典（主）試委員長依有關考試法規處理： 
一、試卷上書寫姓名或入場證號碼者。 
二、試卷上有潛通關節嫌疑者。 
三、試卷內容有其他疑義者 。 
四、違反試場規則，未經當場發現者。 
第十五條　　當日未經閱畢之申論式試卷，應由閱卷委員固封後簽名或蓋章，交試務工作人員保管。 
               已全部評閱完畢之試卷，由試務工作人員點收後，除依規定應重閱者   外，閱卷委員不得再行調取。  
第　三　章　　測驗式試卷之評閱　　 
第十六條　　測驗式試卷閱卷時，應在典（主）試委員長、主任委員或典（主）試委員主持下，由試務承辦單位會同考選部資訊管理處（以下簡稱資訊處）依節次進行試卷拆封、讀入答案及整理順號。
第十七條　　用電子計算機閱卷，遇有異常之試卷仍可讀入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於試卷劃記無關之文字、符號，致無法讀入考試類科、座號及答案者，列冊併同原試卷報請典（主）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核定後，以零分計算。 
二、未依規定用筆作答，致無法正確讀入答案者，依讀入答案計分。 
三、擦拭不清、劃記太淡、劃記太大，依讀入答案計分。 
四、單選題有二個以上答案者，該題不計分。 
五、因應考人污損試卷，致無法正確讀入答案者，依讀入答案計分。 
　　　　七、因係在試務作業過程中污損試卷或受污物沾黏，致無法正確讀入答案者，應由試務承辦單位會同資訊處影印該卷，影印本上註明原因並共同簽章，報請典（主）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核定後，再以人工方式補正電子檔案中試卷答案內容後計分。處理結果經典（主）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核閱後，併同原試卷交試務承辦單位存檔。 
第十八條　　用電子計算機閱卷，遇有試卷損壞無法讀入時，經查證確屬應考人自行損壞試卷或因其損壞導致電子計算機無法讀入全部答案者，列冊併同原試卷報請典（主）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核定後，以零分計算。其係在試務作業過程中污損者，應由試務承辦單位會同資訊處影印該卷，影印本上註明原因並共同簽章，報請典（主）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核定後，據以複製後重新讀入，或以人工輸入試卷答案。處理結果經典（主）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核閱後，併同原試卷交試務承辦單位存檔。　 
第十九條　　測驗式試卷用電子計算機閱卷時，應以高感度、低感度各讀一遍。 
第二十條　　應考人測驗式試卷成績，以各答對題目之配分總和計算之，各題以高、低感度讀入之答案中有其一與標準答案相符者，該題即給分。 
第廿一條　　試題答案讀入後，讀入之電子檔案由資訊處保管，除有特殊情形經典（主）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委員核定，並依規定重新核算成績外，不得更動電子檔案內容。 
第廿二條　　用電子計算機閱卷時，應由典（主）試委員長、主任委員或典（主）試委員自各類科已閱畢之測驗式試卷中抽取三十至一百卡進行覆核。但各類科已閱畢之試卷不足三十卡者，抽取一至十五卡。 
　　　　　　覆核成績時，由資訊處列印抽取試卷電子檔案記錄之答案及分數、標準答案、各題配分等內容，交試務承辦單位就抽取試卷劃記結果、考選部題庫管理處製備之標準答案及其各題配分，逐一核校後，將覆核結果陳報典（主）試委員長或主任委員核閱。 
第四章　附則 
第廿三條　　參與閱卷之試務人員，關於試卷內容、閱卷情形及評分結果，應嚴守秘密。 
第廿四條　　考試後，應考人於規定期限內對試題或答案提出疑義時，依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理辦法之規定處理並據以計分；在規定期間內對評分提出疑義時，依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之規定處理。 
第廿五條　　國文試卷之評閱，除依本規則之規定外，另依國文試卷評閱要點之規定辦理。      
            國文試卷評閱要點另定之。        
第廿六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